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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MAOY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茂業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48） 

 

須予披露交易  

的盈利預測  

 

玆提述茂業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16年 6月 6 日, 2016年

7 月 15 日及 2016 年 8 月 10 日之公告（「該等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全資

子公司建議出售秦皇島茂業和重慶茂業股權給茂業商業，其為一家在中國成立的

股份有限公司和本公司非全資子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股份代碼為：

600828)。除另有聲明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獨立第三方估值師國眾聯資產評估土地房地產估價有限公司（「獨立估值師」）

獲茂業商業委任分別對秦皇島茂業和重慶茂業公平值進行評估，以釐定有關出售

事項代價。獨立估值師已採用資產基礎法和收入法預測目標實體的日後盈利，資

產基礎法是依據被評估標的的帳目價值確定，收入法是以折現未來估計現金流為

基準，得出標的公司未來盈利情況。獨立估值師編製的正式估值報告（「估值報

告」）於 2016 年 8 月 9 日最終確定，而秦皇島茂業和重慶茂業的價值於 2016

年 3 月 31 日分別為人民幣 1,809,189,400 元和人民幣 512,885,200 元，乃由獨

立估值師釐定。 

 

因此，估值報告構成上市規則第 14.61條下的盈利預測。本公告因此須依據上市

規則第 14.60A條及第 14.62條有關盈利預測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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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假設 

 

估值報告所採用的主要假設如下： 

 

(1) 基本假設  

 

(a)公開市場假設：評估資產在市場上可以公開買賣。 

 

(b)資產持續經營假設：於現有交易完成後被評估資產將按其目前的用途及使用

方式繼續使用。 

 

(c)持續經營假設：被評估實體具有持續經營的基礎及條件。 

 

(d)交易假設：被評估資產處在交易的過程中，且估值基於模擬市場（包括被評

估資產的交易條款）進行。 

 

(2) 一般性假設 

 

(a)適用於被評估單位所處行業的現有國家法律、法規和政策以及國家宏觀經濟

狀況預期無重大變化； 

 

(b)政治經濟社會環境除社會公眾已知變化外，預期無其他重大變化； 

 

(c)銀行信貸利率、外匯匯率的變動能保持在合理範圍內； 

 

(d)國家目前的稅收制度除社會公眾已知變化外，無其他重大變化； 

 

(e)無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預測因素的重大不利影響； 

 

(f)被評估單位公司會計政策與核算方法基準日後無重大變化； 

 

(g)企業自由現金流在每個預測期間的中期產生； 

 

(h)本次評估測算各項參數取值均未考慮通貨膨脹因素，價格均為不變價； 

 

(i) 被評估單位提供給評估師的未來發展規劃及經營資料在未來經營中能如

期實現； 

 

(j)公司的經營模式沒有發生重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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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殊假設： 

 

(a)對於本次估值報告中被評估資產的法律描述或法律事項（包括其權屬或負擔

性限制），本公司已按準則要求進行一般性的調查。除在估值報告中已有揭

示以外，假定評估過程中所評資產的權屬為良好的和可在市場上進行交易的；

同時也不涉及任何留置權、地役權，沒有受侵犯或無其他負擔性限制的。 

 

(b)對於本估值報告中全部或部分價值評估結論所依據而由委託方及其他各方提

供的資訊資料，獨立評估師只是按照評估程式進行了獨立審查。但對這些資

訊資料的真實性、準確性不做任何保證。 

 

(c)對於估值報告中價值估算所依據的資產使用方所需由有關地方、國家政府機

構、私人組織或團體簽發的一切執照、使用許可證、同意函或其他法律或行

政性授權檔假定已經或可以隨時獲得或更新。 

 

(d)價值的估算是根據評估基準日本地貨幣購買力作出的。 

 

(e)秦皇島茂業及重慶茂業對所有有關的資產所做的一切改良是遵守所有相關法

律條款和有關上級主管機構在其他法律、規劃或工程方面的規定的。 

 

(f)估值報告中的估算是在假定所有重要的及潛在的可能影響價值分析的因素都

已在獨立評估師與被評估單位之間充分揭示的前提下做出的。 

 

確認 

 

中瑞岳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中瑞岳華」）擔任本公司的申報會計師，已

審閱基於收入法而作出的估值報告所依據的折現未來估計現金流量的計算。  

 

中瑞岳華已向董事會匯報有關估值報告所載由獨立估值師編製的目標實體估值

的計算方法的運算準確性，以及就計算方法而言，有關該估值的折現未來估計現

金流量是否已妥為遵循上述假設編撰（「中瑞岳華報告」）。董事已審閱獨立估

值師編的秦皇島茂業及重慶茂業估值時所依據的基準及假設。董事亦已審議中瑞

岳華報告。根據上述，董事已確認，其信納估值報告中獨立估值師所編製目標實

體的估值乃經審慎及周詳查詢後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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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瑞岳華遵循上巿規則第 14.62 (2)條所發出日期為 2016年 8月 25 日之函件及
董事遵循上巿規則第 14.62 (3)條所發出日期為 2016年 8月 30日之函件已遞交
予聯交所，其全文分別載於本公告附錄一及附錄二。 
 
專家及同意 
 
在本公告作出陳述的專家的資格如下： 
 

名稱 資格 
中瑞岳華 執業會計師 

國眾聯資產評估土地房地產估價有限
公司 

獨立專業估值師 

 
經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獨立估值師及中瑞岳華各自均
為獨立於本集團的第三方，且並非本集團的關連人士。於本公告日期，獨立估值
師及中瑞岳華均並無持有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任何股權，亦無擁有可認購或提
名他人認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證券的任何權利（不論是否可依法強制執
行）。  
獨立估值師及中瑞岳華已各自就本公告的刊發並以其所示形式及內容載有其名
稱、陳述及所有引述其名稱（包括其資格）出具書面同意書，且迄今並無撤回其
書面同意書。 

                

 

 承董事會命 

茂業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長 
黃茂如先生 

 

香港，2016年8月31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四位執行董事黃茂如先生、鐘鵬翼先生、劉波先生及王

斌先生；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鄒燦林先生、浦炳榮先生及梁漢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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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中瑞岳華函件 

 

           

 

RSM Hong Kong 

中瑞岳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 

恩平道 28號 

利園二期二十九

樓 

 

 

致茂業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有關計算目標實體截止 2016年 3月 31日估值的貼現未來估計現金流的獨立核證報告 

敬啟者： 

 

我們已審查附錄所載的國眾聯資產評估土地房地產估價有限公司（「獨立估值師」）於二零

一六年八月九日編製的秦皇島茂業控股有限公司和重慶茂業百貨有限公司（總稱為目標公司）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的估值（「估值」）所依據的貼現未來估計現金流的計算方式。

以貼現未來估計現金流作為依據的估值被視為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第 14.61 段的溢利預測並將載於茂業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貴公司」）將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或前後刊發的公告（「該公告」）。 

 

貴公司董事對貼現未來估計現金流所負的責任 

 

公司董事負責根據董事會釐定並載於該公告的基準及假設（「該等假設」）編製貼現未來估

計現金流。這項責任包括執行與為了估值而編製的貼現未來估計現金流有關的適當程式並應

用適當的編製基準；以及作出在有關情況下合理的估計。 

 

我們的獨立性和品質管制   

 

我們已經遵循香港會計師公會對專業會計師的獨立性和其他倫理道德規範的要求，是建立在

誠實，客觀，專業能力及應盡的責任，保密性和職業行為的原則上。 

 

本所適用香港會計師公會發佈的關於品質控制 1 的標準和相應的保持一個全面品質控制的

系統包括記錄有關政策和程式符合倫理要求,專業標準和適用的法律和監管要求。 

 

申報會計師事務所的責任 

 

我們的責任是要按上市規則附錄 1B第 29（2）段規定就估值依據的貼現未來估計現金流的

計算方式的算術準確性制定意見並向閣下整體匯報，且別無其他目的。我們不會就我們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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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向任何其他人士負責或向任何其他人士承擔因我們的工作導致或與我們的工作有關的責

任。我們並非就估值依據的該等假設的適當性及有效性作出報告，而我們的工作亦不構成目

標實體的任何估值。 

 

我們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核證聘用準則第 3000號「非審核或審閱歷史財務資料

的核證委聘工作」進行我們的工作。這項準則規定我們須遵守道德要求並且計劃和履行核證

委聘工作，以就貼現未來估計現金流（就計算方式而言）是否已根據假設妥為編纂取得合理

核證。我們根據該等假設已審閱貼現未來估計現金流的算術計算及編纂方式。 

 

由於估值與貼現估計未來現金流有關，故在其編製時並無採用 貴公司的會計政策。該等假

設包括有關未來事件及管理層行動的假定假設，該等未來事件及管理層行動不能以確認和核

實過往業績的相同方式來確定，亦可能會或可能不會發生。即使預料的事件及行動真的發生，

但實際結果仍可能會有別於在估值中所採用者，當中的差別亦可能重大。因此，我們並無就

該等假設的完整性、合理性及有效性作出審閱、考慮或進行任何工作，亦無就當中任何事項

發現任何意見。 

 

意見 

 

我們認為，根據以上所述，貼現未來估計現金流（就計算方式而言）在各重大方面已根據貴

公司董事作出的該等假設妥為編纂。 

 

此致 

 

茂業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會台照 

 

中瑞岳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謹啟 

 

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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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董事會函件 

 

敬啟者： 

 

 

我們謹此提述國眾聯資產評估土地房地產估價有限公司（對重慶茂業及秦皇島茂業進行估值

的估值師，「估值師」）所編製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八月九日的最終估值報告，根據上市規則

第14.61條，該估值構成盈利預測。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六月

六日及二零一六年八月十日的公告所界定的詞彙與本函件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我們已審閱估值師對重慶茂業及秦皇島茂業進行估值時所依據的基準及假設，估值師對該估

值全權負責。我們亦已考慮中瑞岳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關重慶茂業及秦皇島茂業的

股權出售的申報會計師）發出的報告。該報告確認，就計算估值所依據及涉及的折現未來現

金流量時的算術準確性而論，該折現未來現金流量在所有重大方面均根據相關基準及假設妥

為編製。 

 

 

基於上述內容，我們認為，估值師所編製的估值乃於進行充分審慎查詢後作出的。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科 

香港 

港景街1 號 

國際金融中心一期11 樓 

台照 

 

承董事會命 

茂業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長 

黃茂如先生 

 

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日 

 


